资源县2021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2021年资源县财政局按照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桂发〔2018〕26号）有关规定，对新出台重大政策、新增重大项目要组织开展事前绩效评估。要加强财政政策、财政专项资金以及基建投资绩效评估，评估结果作为申报预算的必备条件。要严格绩效目标管理，科学、完整地设置预算绩效目标，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、绩效目标审核未通过以及未按审核意见修改的，一律不予安排预算。2021 年预算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编制、同步审核、同步报送，绩效目标申报的规范性、完整性和明确性等情况，纳入县绩效办对部门绩效考评指标。 
资源县财政局在布置编制2021年部门预算时，要求各预算单位同步编制2020年预算绩效目标。各单位要结合本部门职能，分解细化工作计划，科学、完整设置预算绩效目标及其指标，其中：所有100万元（含100万元）及以上部门预算项目（非涉密）须编制项目绩效目标。单项预算金额都在100万元以下的一级预算部门，须选择一个预算项目编制项目绩效目标。所有单位编制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与2021年部门预算同步编制、同步报送、同步审核。

预算绩效目标应指向明确、细化量化、合理可行、相互匹配。项目预算绩效目标产出指标下的数量指标、质量指标、时效指标和成本指标必须全部填写；效益指标须至少选择一项填写；涉及服务对象或受益对象的项目必须设置满意度指标。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、绩效目标审核未通过以及未按审核意见修改的，一律不予安排预算。 
